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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境內公司債券(第一期)發行結果公告

本公告乃由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發出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2 年 8 月 17 日、2012 年 12 月 3 日、2013 年 2 月 21 日、

2013 年 3 月 7 日及 2013 年 3 月 11 日的公告、日期為 2012 年 10 月 19 日致本公司

股東的通函，以及日期為 2013 年 3 月 7 日及 2013 年 3 月 11 日的海外監管公告，

內容有關發行境內公司債券（「境內公司債券」），現公佈境內公司債券（第一

期）發行結果。

本公司欣然宣佈，本公司五年期境內公司債券（第一期）的發行已於 2013年 3月

13日完成，最終發行規模為人民幣 30 億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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